
依法限塑保护海洋

防止来自陆地和海上的塑料垃

圾进入海洋是欧盟治理海洋塑料污

染的政策基石， 尤其是对陆源塑料

污染的防治， 欧盟区域内的限塑政

策甚至领先于全球层面的规则出

台。

2004 年 ， 欧盟最先制定了

《关 于 包 装 和 包 装 废 弃 物 的 第

2004/12/EC 号指令》， 该指令制定

了塑料包装废弃物的具体回收目

标 ， 要求到 2008 年底 55%至 80%

的包装应该得到回收， 其中塑料包

装废弃物的重量在所有包装废弃物

的重量中占比应不超过 22.5%。

2015 年 ， 欧盟再次修订了区

域内的包装和包装废弃物指令， 要

求各成员国采取例如国家制定减量

目标或销售禁令等的措施， 实现轻

质塑料袋的 “持续减量”， 确保到

2019 年每人每年消费的塑料袋不

超过 90 个 ， 到 2025 年不超过 40

个， 且与 2010 年相比， 到 2019 年

塑料袋的消费量应减少 50%， 到

2025 年减少 80%。

在应对产生的固体塑料废物方

面， 2018 年 ， 欧盟开始修订区域

内的废物立法， 希望通过对塑料废

物进行合理回收利用来减少进入到

海洋中的塑料垃圾。 修订后的 《欧

盟废物框架指令》 要求各成员国查

明陆地和海洋环境中的塑料废物来

源， 并制定一系列国家行动计划减

少未来塑料废物的产生， 并对已有

的塑料废物进行清理、 重新收集。

对今后产生的塑料废物欧盟还将执

行有效的家庭垃圾分类计划和废物

登记制度， 并通过预防、 再利用和

循环利用废弃塑料的方式取代传统

的垃圾填埋和焚烧行为， 达到逐步

提高塑料废物再次回收利用率的效

果。

2018 年 ， 欧盟公布了 《循环

经济中的塑料战略》， 开始采用塑

料生命周期的系统方法， 将塑料材

料的设计、 使用、 回收和再利用整

合在一起， 目标是到 2030 年欧盟

市场上的所有塑料包装都可重复使

用或可回收利用， 使一次性塑料的

消费量减少， 微塑料受到更多的限

制。

作为该战略的一部分 ， 2019

年， 欧盟又通过了一项 《关于减少

某些塑料制品对环境影响的第

2019/904 号指令》， 主要针对欧洲

海滩和海洋上最常发现的十大一次

性塑料产品以及含塑料的渔具。 该

指令要求各成员国应采取扩大销售

者责任、 禁止某些一次性塑料产品

的销售、 对部分一次性塑料制品设

置环保标签、 制定回收目标和加强

宣传与教育等多种手段的组合， 持

续性地减少对某些一次性塑料制品

的消费。

2020 年 ， 在欧盟发布的循环

经济行动计划 2.0 文件中， 提出还

将优先在包装、 汽车和建筑材料中

设置对塑料使用的减量目标和回收

计划。

减少海上塑料垃圾污染

导致海洋塑料垃圾直接排入海

洋的海上活动包括捕鱼 、 水产养

殖、 航运、 海洋倾倒和其他海上活

动。 为防治塑料污染的海上来源，

早在 2008 年， 欧盟就出台了 《海

洋战略框架指令》， 该指令是欧盟

区域内第一个明确解决海洋垃圾问

题的法律文件。 它要求到 2020 年

欧盟地区的海洋垃圾要达到 “良好

的环境状态”， 即 “海洋垃圾的特

性和数量不能对沿海或更远的海洋

环境造成危害”。

根据该指令， 欧盟委员会另外

通过了一个关于评估现有海洋垃圾

和塑料垃圾相关措施、 监测和报告

实施状况的决定， 并成立了一个海

洋垃圾技术小组， 专门负责制定海

洋垃圾和微型垃圾的基线数量与阀

值， 更重要的是该小组还负责就海

洋垃圾的危害、 海洋垃圾的来源和

促进统一的监测方式向成员国提供

有效指导和建议。

此后， 欧盟又先后颁布了包括

《港口接受设施指令》 在内的一系

列文件 ， 规定船上应配备找回丢

失渔具的相应设备 ， 一旦渔具出

现丢失应尽早找回 ， 如果不能找

回则应通知成员国政府 ， 以此防

止丢失的渔具造成塑料污染 。 目

前欧盟也正在研究制定渔具循环

使用的统一标准 ， 以实现渔具的

再回收利用 ， 从而延长渔具的生

命周期。

2019 年 ， 欧盟制定的 《港口

接受设施指令》 还在更大范围内限

制了海上塑料垃圾的产生， 该指令

涵盖了渔业和旅游业在内的可能由

船舶产生的所有塑料废弃物， 尤其

重视来自航运业的塑料垃圾。 该指

令提出了对含有塑料的渔具和水产

养殖渔具的生产者实行生产者责任

延伸制度的规定， 还通过对船舶运

送的 《防污公约》 附件 5 中规定的

废物垃圾提供经济激励的方式， 刺

激船舶将废弃的塑料渔具和被动捕

捞的其他塑料垃圾， 都尽可能地运

送到岸上适当的港口， 接受设施进

行合适的处理。

改善公众环保意识

提高公众认知是海洋塑料垃圾

污染防治中的重要环节， 公众环保

意识的改善能直接改变公众行为，

并从源头上减少塑料垃圾出现。 欧

盟通过多次开展主题活动的方式，

使公众明白消费选择在对抗塑料污

染和海洋垃圾中的重要作用， 以引

导消费者选择更加耐用和可回收的

塑料制品。

在国际层面， 欧盟委员会还与

环境规划署合作发起了全球范围内

的水族馆联盟与清洁海滩运动， 前

者提倡参与其中的水族馆在其馆内

消除对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， 并

向更广泛的领域进行最佳实践的推

广， 后者则是通过参与清洁工作本

身， 使公众意识到海洋塑料污染的

严重性。 更重要的是， 欧盟不仅资

助参与改善公众环保意识的项目，

还十分注重在所有反塑料垃圾的公

益活动中媒体的宣传力量， 从而扩

大信息的接收群体。

在修改完善立法政策之外， 欧

盟也十分重视海洋科学的研究， 坚

持认为科学的监测报告和创新技术

是解决海洋塑料污染的关键环节。

2016 年， 欧盟调查了区域内所有

海域海上塑料和微塑料垃圾的来源

和处置现状， 为后面欧盟修改立法

和设立科学研究项目提供了重要的

科学参考。

另外， 欧盟委员会还推动成立

了 LIFE 计划， 从更加广泛的领域

推动了区域内海洋塑料污染的治

理， 该项目将负责监测欧盟区域内

河流里的塑料污染现状， 同时资助

新的技术手段来解决河流中的塑料

垃圾， 减少塑料垃圾排放入海的可

能。

国际合作保护海洋

排放入海的塑料垃圾在洋流与

风力的作用下， 将塑料垃圾带到了

全球的任何区域， 意味着海洋塑料

垃圾污染的治理绝不是任何国家或

任意区域的努力便可化解的问题。

欧盟一直将推动本区域内和全球范

围内的海洋塑料垃圾污染合作视为

其组织内部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。

欧盟不仅积极参与了周围 4 个海域

（地中海、 东北大西洋、 波罗的海

和黑海） 的海洋垃圾管理计划的制

定、 实施与协调， 还为周围海域的

海洋垃圾监测、 预防和清理研究项

目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。

欧盟在预防和减少塑料垃圾对

海洋环境损害的国际规则制定上也

有着重要贡献 。 2016 年 ， 欧盟率

先在出台的 《国际海洋治理议程》

中将海洋塑料垃圾的治理作为全球

海洋治理的 50 项行动之一， 提倡

从源头上解决海洋垃圾的污染问

题。

在践行 《国际海洋治理议程 》

的过程中， 欧盟对塑料污染最严重

的东南亚区域的废物管理提供了有

针对性支持， 也在其加入的区域渔

业组织中采取措施， 防止和减少与

捕捞有关的海洋垃圾污染 。 同时 ，

欧盟也积极支持七国集团和二十国

集团在海洋塑料污染治理上达成的

有效承诺， 积极参与联合国环境大

会、 环境规划署有关海洋塑料和微

塑料污染治理国际会议的召开 、 决

议落实。 目前欧盟还在积极的与粮

农组织、 国际海事组织等国际组织

进行有效沟通， 希望在与船舶有关

的塑料垃圾海上来源上达成更有力

的行为引导。

欧盟首先通过一系列的立法防

止和减少了来自陆源和海上的塑料

垃圾来源， 坚持从源头上解决塑料

污染的问题； 然后又通过欧盟塑料

战略的实施和固体废物处理系统的

升级来改善塑料废物的回收利用 ，

使产生的塑料废物能够得到妥善处

置； 另外还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和公

众环保意识在解决现有塑料污染中

的重要作用， 通过技术的革新和环

保理念的塑造提高海洋塑料污染防

治的有效性； 最后再通过促进区域

内的国家合作辐射带动海洋塑料污

染治理的全球合作， 为实现海洋塑

料垃圾的全球治理贡献区域力量。

（来源： 人民法院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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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洋限塑 刻不容缓
海洋塑料污染现已成为威胁海洋环

境的主要问题之一。 虽然海洋中塑料垃
圾的具体情况尚未可知， 但已有研究表

明， 从南极到北极 ， 从海面到深海海
底， 塑料垃圾广泛地存在于海洋的各个

角落， 海洋中塑料垃圾的累积对海洋环

境、 公众健康和社会经济有着广泛的不
利影响， 为解决这一重要的环境问题，

国际社会已经着手制定各项规则以应对
日益严重的海洋塑料污染 。 在区域层

面， 作为全球重要的经济和政治组织，

欧盟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将环境保护视为区域内的重
要优先事项。 在海洋塑料污染的防治中， 欧盟已经

形成了一套从区域立法到国际合作、 从法律约束到
改善公众认知的多管齐下、 能产生共生效应的全面

治理框架。

资料照片

煤炭认领公告
近期浦东海警局在海上缉

私执法中查扣一批涉案煤炭，经

海警机关多方联系查找，无法确

认并联系到本案煤炭货主。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》 第六

十二条之规定， 特发布认领公

告。

认领涉案煤炭情况：运载本

案煤炭的船舶为“永港519”船，

经中国检验认证集团上海有限

公司检验 ， 本批煤炭符合GB/

T5751-2009 《中国煤炭分类》中

无烟煤2号相关分类指标， 重量

为861.4公吨。因该批煤炭体量巨

大且易损毁、变质，不宜长期保

存，已被我局先行拍卖。

请上述煤炭所有人在本公

告发出之日起六个月内，持有效

证件及相关证明材料，主动与浦

东海警局联系认领。逾期未认领

的，我局依法将上述煤炭拍卖款

上缴国库。

特此公告。

联系人：栾警官

联系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

合庆镇人民塘路3832弄12号A幢

联系方式：021-50683157

浦东海警局

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


